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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

代码: 0453

一、培养目标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主要培

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与高度文化自觉、熟练掌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具有较高汉语国际

教育职业道德素质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够适应国家文化战

略、具有现代教育理念与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水平师资，以及胜任汉语国际推

广工作的组织管理应用型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二）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

（三）具备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教

学。

（四）具有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文化传播能力，挖掘地方文化的对外传播价值，打造山西

对外汉语传播的主阵地。

（五）能流利地使用一种外语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六）具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其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得少于半年或 500学

时。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请延长学习年限，但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5

年。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业，又未按规定申请延长学习年限者，视为自动放弃学业，对自动放

弃学业的以及在最长学习年限内未能完成学业的研究生，按其学业完成情况作出相应的结束学业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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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方式及导师指导

采用课程学习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相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相结合，校内导师

指导与校外导师联合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一般应在第一学期指定校内导师，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在第二学期

指定校外导师，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和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注重培养实践

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课程

学习与实践环节要紧密衔接，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实习、实践可以在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规定 18学时为 1学分。

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国际汉语教师的职业需要为目标，围绕汉语教学能力、中华

文化传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公共基础课和公共选修课为基础、以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应用课为主导、以专业选修课为补充、以实践训练为重点的课程体系。

（一）公共课

1．公共基础课（7 学分）

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设置，并按国家制订的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进行教学。包括思想政治

理论课和外语课两类。

（1）思想政治理论课：2门，3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所有研究生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人文社科类研究生选择性必修。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帮助研究生切

实解决好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用以观察社会问题，分析

社会思潮及指导科学研究。

（2）外语课：4学分。

“英语写作”，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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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说”，2学分。

外语课应重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硕士研究生应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阅读相关外文资料。

2．公共选修课 2学分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1学分，所有研究生必选；

“学术论文写作”，1学分，所有研究生必选。

（二）专业基础课（12 学分，重在培养学生的汉语教学技能、文化传播技能）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2学分）

中华文化与传播（2 学分）

跨文化交际（2 学分）

第二语言习得（2 学分）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2 学分）

语言本体知识与语言教学（2 学分）

（三）专业应用课（6 学分，要求修够 6学分）

实用专业英语（2 学分）

汉语偏误分析与教学对策（1 学分）

汉语国际推广专题（2 学分）

中华传统才艺与教学（1 学分）

（四）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

以改善学生知识结构，拓展学术视野为目的，设置相关学科理论与跨学科理论的课程，包括

适应区域经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的地方课程以及有关行业企业和合作单位的订单式课程。

为保证培养质量，跨专业入学和以同等学力入学者必须补修与本学科相关的本科生核心课程

2－4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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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要素教学（2 学分）

汉外语言对比（2 学分）

中国古典诗词专题研究（1 学分）

中外文学比较专题（1 学分）

实用专业日语（1 学分）

山西地域文化研究（1 学分）

教育心理学（2 学分）

五、专业实践

根据国家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有关规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至少需获得 6 个实

践学分。实践活动以产教结合、了解行业动态、检验教学成果、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目的，

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实习实践基地、企业实训、参与横向课题等为主要形

式，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半年。三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于第三个学期结束前 1

个月，在校内外导师的指导下拟定并填写《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提交校内外导

师和培养单位审核。

在专业实践期间，研究生至少每月 2 次向导师汇报专业实践进展情况，导师应认真指导和督

促学生开展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和开发等实践活动，并给予客观评价。

专业实践活动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

告》并进行汇报。由培养单位组织专门校内外导师对研究生的现场实践工作量、记录情况、综合

表现及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等进行综合评定，合格者计 6 学分。研究生要通过实习实践为学位论

文选题和完成创造条件。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应在基本学制内完成。其他规定详见《山西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分流淘汰管理办

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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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与专业实践内容相联系，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

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预答辩、答辩

等几个关键环节。全面掌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进度，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

1．论文开题：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有应用价值。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硕

士研究生应在校内外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和专业实践，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现状及行

业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主攻方向及预期目标，确定技术路线，认真做好选题和开题

报告。确定研究课题和作开题报告，须经校内外导师审核同意，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

告应由培养单位组织公开进行。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告、典型

案例分析、教学设计等。

2．预答辩：要求硕士学位论文提交正式评阅和答辩之前，所在培养单位应组织预答辩，对论

文是否达到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进行审核。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应由导师主持，

并且须有国际汉语教学第一线(尤其是中小学)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教师参与论文指导。

3．论文评阅：对学位论文的评阅与审核必须正确把握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格和标准。

论文评阅有关规定详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4．论文答辩：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有关要求详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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